                   潭环审(湘潭县)〔2025〕38号 

关于《湘潭县2025年度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审批意见

湘潭县水利建设项目中心：

你单位由湖南中璟太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湘潭县2025年度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湘潭县水利建设项目中心拟投资2022.68万元，建设湘潭县2025年度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。小型水库共9座，其中踏龙水库位于易俗河镇踏龙村，石羊水库位于易俗河镇友谊村，柱塘水库位于中路铺镇柱塘村，吃水托水库位于石鼓镇珠联村，旗山水库位于分水乡旗山村，松柏水库位于青山桥镇，猫形水库位于排头乡南下村，泉塘水库位于白石镇双新村，义皮塘水库位于易俗河镇银塘村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：①挡水建筑物大坝坝顶加固、下游坝坡加固护坡、坝基及坝肩灌浆防渗，②泄水建筑物溢洪道衬砌修建，③输水建筑物输水涵洞拆除重建、更换启闭设备，④其他管理用房、防汛设施等，⑤白蚁防治。9座除险加固小型水库均是以防洪、灌溉功能为主的小型水库（其中踏龙水库为小Ⅰ型水库，其余均为小Ⅱ型水库），均在原有工程上对各主要建筑物进行改造或重建，不改变原水库的工程任务和运行方式等。水库除险加固后，设计正常蓄水位，相应库容不变。建设工期7个月。

该工程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，初步设计方案已获得湖南省水利厅批复,根据环评报告结论，经现场勘查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同意工程按报告表中内容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施工设计、建设和运营管理期间，建设单位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，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生态保护措施。优化施工方案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,严禁占用生态保护红线；做好施工期水土保持工作，施工完毕后对工程临时占地、取土场、弃土场等区域及时进行清理、恢复、绿化，保护生态环境；工程施工应在枯水期开展，尽可能缩短工期，避免涉水施工，减轻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。

2、水污染防治工作。施工期合理组织施工方案，选择合理施工时间，采用环保施工工艺；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，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序或抑尘，确保施工废水不外排;在临近区域进行施工作业时，严禁将施工期间的废水排入水库内，同时应做好污水事故排放的应急处理措施，在施工场地地面径流出口处修建沉沙池，并配以拦截墙，为大雨天拦截泥沙和施工污水的事故排放做好应急预案；严格控制燃油施工设备的作业规范，定期进行检修，预防油料因管理不善进入地表水体，造成水环境污染。

3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施工期合理设置物料堆放场，涉及开挖、填筑土方等施工区域及堆场应当采取围挡、覆盖等防尘措施，对施工场地及扬尘点定时实施洒水抑尘，严控施工过程中的扬尘；加强对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减少尾气的排放量，外运渣土车辆进行必要的加盖、防漏、防尘处理，防止渣土车辆运输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影响。
4、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并采取合理的施工管理措施和噪声控制措施，确保施工场界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，避免施工噪声对周边居民等敏感点造成不利影响；如需夜间连续施工，必须申报环保部门同意并公告周边居民。
5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。施工期土石方采用取弃结合的方式，多余土石方及建筑弃渣应统筹安排，合理处置；弃土场须设置排水沟、挡土墙等水土保持措施，工程完工后并采取复绿措施；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均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三、建设单位须严格执行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管理规定及相关环境管理制度。工程建成后，须按规定要求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四、工程建设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向我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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